市外调干需提供材料清单

1、 通过人事局的调配“网上申报”打印出的三张表[《人才引进（录用）呈报表》、《商调（录用）人员审查表》（一）、（二）]，其中两页由拟调干部的原单位的人事部门按表中各栏要求如实填写，并由单位人事部门或主管单位部门签署意见，加盖公章。

2、 《干部商调函》由拟调干部人事关系所在单位主管人事部门向我基地发出，是否需要当地人事部门发函的，按当地规定执行。

3、 视需要由原单位如实出据如下证明：

(1) 《工作鉴定》

(2)《政治表现鉴定（包括“文革”、“六.四”及有无参加“法轮功”组织的证明）》；

(3)《现实表现鉴定》 (凡借聘到深圳其它单位工作超过一年的，借聘单位均需出具)。

4、 计划生育证明或未婚证明材料。包括：

(1)在网上下载“拟调人员计划生育情况调查表”；（或拟调人员原单位出具的婚姻、生育状况证明）并由户籍所在地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部门加盖意见（两个章盖在同一个证明上）；

(2)凡已婚的需提供结婚证，并根据不同情况提供具体材料：a、已生育一孩的，须提供独生子女证和女方的“节育措施证明”；b、符合政策生育二孩（含双胞胎）的，均须持有关证明材料到深圳市计划生育办公室核实（具体要求见“生育二孩（含双胞胎）人员招调工、调干过程计划生育审核材料”）；c、凡年龄在40周岁以下已婚女性拟调入深圳，必须到深圳市或各区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进行妇检；
(3) 凡离婚、再婚者须提供离婚证、离婚协议书或离婚判决书； 

5、结婚证、独生子女证、女方《节育措施证明》原件和复印件。

6、近期体检表（半年内有效，需在深圳市级医院体检，表中贴相片并盖医院骑缝章）。
7、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

8、技术职称、任职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证件原件和复印件。（高级职称或大专学历持中级以上职称的，要提供人事局职管办职称确认件原件，自留复印件）。

9、属夫妻分居，提供已调入深圳一方的调动通知（或毕业生分配介绍信）复印件；身份证（或户口本）原件和复印件。

10、拟调干部属已婚单调的，必须同时提供以下材料: (1)配偶的学历、职称复印件(验原件)； (2)配偶的现实、“六四”表现鉴定和有无参加“法轮功”组织和有否违法违纪情况(此材料需由拟调干部配偶的人事关系所在原单位提供并加盖公章)；(3) 配偶凡借聘到深圳其他单位工作超过一年的，借聘单位需出具工作及现实鉴定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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